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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716         股票简称：凤凰股份        编号：临 2022—022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收到《税务处理决定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与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税务处理决定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第 9.5.1条、第 9.5.2条和第 9.5.3条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本次税务处理决定中要求泰兴凤凰补缴契税及滞纳金事项，公司已邀请

专业机构进一步分析论证，并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依法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

合法利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缴税款不属于前期

会计差错，不涉及对前期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补缴税款及滞纳金计入支付当期

的损益。公司补缴契税后，预计减少 2022年半年度净利润约 23603688.87元。 

4、由于滞纳金的起算时点尚需与相关部门沟通后最终确定，暂时无法计算

滞纳金的金额，待滞纳金的金额确定后公司将做进一步的披露说明，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子公司泰兴市凤凰地

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兴凤凰”或“你公司”）于近期收到国家税务总局泰

兴市税务局《税务处理决定书》（泰兴税处[2022]02 号）（以下简称“《税务

处理决定书》”），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税务处理决定书》的主要内容 

（一）具体情况 

经查明，你公司 2013 年 6 月 3 日与泰兴市国土资源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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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权出让合同》取得鼓楼北路西侧根思路南侧 1、2 号地块及鼓楼北路西侧、

大庆西路北侧地块土地使用权，同年 6 月 26 日你公司只按实际支付的土地出让

金申报缴纳了契税，对附带无偿配建安置住宅用房及商业用房部分未作为成交价

格的一部分纳入土地契税的征收范围，未按照税法规定申报缴纳契税。 

（二）处理决定 

我局认为，你公司受让鼓楼北路西侧、根思路南侧 1、2 号地块及鼓楼北路

西侧、大庆西路北侧地块土地使用权共附带无偿配建安置住宅用房 102900 平方

米．商业用房 12100 平方米的行为，按照《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

行条例〉办法》第六条的相关规定，应当将这部分交付的实物作为成交价格的一

部分，纳入土地契税征收范围，参照《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以项目换土地等方式承

受土地使用权有关契税问题的批复》（国税函 (2002)1094号）按照纳税义务发

生时的市场价格核定计税依据，同时根据《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暂

行条例〉办法》第十二条及《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契税纳税期限的公告》(苏

地税规(2015)3 号），契税核定的期限为纳税人依法办理土地、房屋权属证明的

时间点，你单位南北地块分别于 2015 年 5 月和 2016 年 9 月确权，2019 年 9 月

接受税务检查，检查人员次月提出应补充申报无偿配建安置住宅用房及商业用房

这部分的契税，因你单位有异议，一直未申报缴纳，应按照纳税义务发生时的市

场价格核定计税依据缴纳契税。经江苏苏信房地产评估咨询有限公司受托评估，

以 2013 年 6 月 3 日为基准日，无偿配建安置住宅用房及商业用房评估价合计

786789629 元，应核定征收契税 23603688.87 元，你公司应申报补缴契税

23603688.87元。 

限你（单位）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到泰兴市税务局纳服大厅（鑫

泰大厦）将上述税款及滞纳金缴纳入库（账号：1115871711200311046），并进

行相关账务调整。逾期未缴，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四十

条规定强制执行。 

 

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税务处理决定未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

订）第 9.5.1条、第 9.5.2条和第 9.5.3条中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 

2、就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中要求泰兴凤凰补缴契税及滞纳金事项，公司已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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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专业机构进一步分析论证，并将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依法维护公司和全体股

东的合法利益，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3、经与年审会计师沟通，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28号—会计政策、会计估

计变更和差错更正》的规定，公司按照《税务处理决定书》补缴税款不属于前

期会计差错，不涉及对前期财务数据的追溯调整，补缴税款及滞纳金计入支付

当期的损益。公司补缴契税后，预计减少 2022 年半年度净利润约 23603688.87

元。 

4、由于滞纳金的起算时点尚需与相关部门沟通后最终确定，暂时无法计算

滞纳金的金额，待滞纳金的金额确定后公司将做进一步的披露说明，请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5、上述税务处理决定不会对公司的正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公司、各控股

子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学习有关法律法规，以更积极的

态度做好各方面工作，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及时关注公司公告，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凤凰置业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5月 19日 


